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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东莞市政务服务大厅应急管理规范

B.1 基本要求

政务服务大厅应落实应急管理制度，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把保障服务对象和政务服务人员生命财产

安全作为首要原则，对影响政务服务大厅运作秩序、造成或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危害公共安全等各

类突发事件，采取预防和处置措施。

B.2 事前预防

政务服务大厅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确保政务服务大厅各项

工作高效运转、安全运行。

B.2.1 领导负责制

政务服务大厅应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指挥、控制、协调突发事件的处置。突发事件发

生时，首先发现的政务服务人员为第一知情人，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为第一处置人。第一知

情人应及时向第一处置人和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确保应急预案及时启动。

B.2.2 开展应急管理培训及应急演练

政务服务大厅应定期对政务服务人员开展应急管理培训及应急演练，提高政务服务人员应对各类突

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B.2.3 应急设施设备

政务服务大厅应配备相应的应急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器材、防毒面具、人脸识别摄像头、

安检仪、防暴器材、触发式报警装置等，并安排人员做好应急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

B.3 事中处置

政务服务大厅应根据突发事件类别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B.3.1 办事秩序类事件

B.3.1.1 大厅拥堵

当政务服务大厅发生拥堵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耐心安抚服务对象情绪，解释拥堵

原因，通过增设办事窗口、引导服务对象通过网上办理、自助终端办理、错峰办理等多种方式办事，有

序疏导大厅现场人流。

B.3.1.2 现场冲突

B.3.1.2.1 发生现场冲突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立即介入调解，缓和冲突双方情绪，

避免事态恶化，同时引导相关人员到投诉调解室或其他不影响大厅秩序的区域调解，请求相关部门协助

配合，依法妥善处理，争取快速、平稳解决冲突。

B.3.1.2.2 如发生冲突升级、情绪失控且有暴力伤人倾向等情况，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

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为第一原则，立即安排安保人员或请求公安部门对当事人进行控制、隔离，疏散其

他服务对象，避免事态扩大或造成更大影响。

B.3.1.3 设备故障

B.3.1.3.1 窗口设备故障

窗口设备发生故障时，窗口人员应及时向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报告，指引服务对象到其

他窗口办理业务，放置“暂停服务”标识牌，通知技术部门维修。如出现故障的窗口数量和等候人数较

多，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迅速调整服务窗口，安排人员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和解释疏导工作。

B.3.1.3.2 取号故障

取号机或取号系统出现故障时，政务服务大厅应采取人工派号叫号等方式引导服务对象有序轮候，

及时联系技术部门维修，对正在办事及等候的服务对象做好解释疏导工作，维持大厅正常秩序。

B.3.1.3.3 东莞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故障

东莞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发生故障时，首先发现的政务服务人员应及时向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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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人员报告，立即向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报备，提请东莞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运营运维团队

维修。在故障修复完毕前，政务服务人员应耐心对正在办事及等候的服务对象做好解释疏导工作。

B.3.1.3.4 网络中断、系统软件升级或故障

因网络中断、系统软件升级或故障，导致事项不能正常办理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

及时联系技术部门维修。预计短时间内可完成修复的，应向服务对象做好解释工作，请服务对象耐心等

候。如短时间内无法修复，应及时通过电子公告屏、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渠道发布告示，引导服务对

象通过网上办理、自助终端办理、错峰办理等方式办事，及时告知预计恢复正常服务时间。

B.3.1.3.5 自助终端故障

自助终端等设备发生故障时，应在设备上放置“设备故障”标识，及时联系技术部门维修。如出现

设备发热、胀包等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情况，应迅速切断电源，对故障设备采取围蔽措施，避免发生伤

人事故。

B.3.1.3.6 电力故障

发生电力故障导致大厅停电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立即向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报备，安排物业或现场管理人员检查供电系统，查明停电原因。属于物业维修范围内的故障，应要求

物业抢修；属于供电部门范围的故障，应立即请求供电部门协助处理，尽快恢复电力供应。停电期间，

应对正在办事及等候的服务对象做好解释疏导工作，引导服务对象通过网上办理、错峰办理等多种方式

办事，根据大厅服务能力，提供延时服务。

B.3.2 公共安全事件

B.3.2.1 治安事件

B.3.2.1.1 发生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盗窃抢劫、伤人亡人等治安事件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

班人员应立即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报告，组织安保力量并请求公安部门协助处理。

B.3.2.1.2 在保障服务对象和政务服务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在公安部门抵达前，应尽量安抚当事人的

情绪，及时疏散在场人员，避免事态恶化。

B.3.2.1.3 如有伤者，应安排掌握急救技能的政务服务人员采取急救措施，无掌握急救技能的政务服

务人员的，应对伤者做好保护措施，同时拨打 120 请求救援，将伤者就近送院医治。

B.3.2.1.4 应注意保护事发现场，做好围蔽措施，配合公安部门做好调查、取证和处理工作。

B.3.2.2 群体性事件

发生群众聚集上访、非法聚会等群体性事件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立即向属地党委

政府和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报告，视事件情况作分级处置。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应向聚集人群做

好解释疏导工作，对于集体上访提出的要求和意见，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规定予以答复，

不得随意作出承诺。如预计事态严重且超出政务服务大厅处置范围时，应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组织大

厅内其他人员迅速有序撤离。

B.3.2.3 发现可疑爆炸物或其他危险物品

发现可疑爆炸物或其他危险物品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立即

组织大厅内所有人员有序撤离，安排人员到大厅入口、主要路口处引导公安部门入场处置。

B.3.2.4 火情、爆炸、毒气泄漏等事件

发生火情、爆炸、毒气泄漏等事件后，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或值班人员应立即向属地党委政府和东

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报告，立即向公安、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报案，组织大厅内其他人员迅速有

序撤离，安排人员到大厅入口、主要路口处引导公安、应急管理、消防等部门入场处置。

B.3.2.4.1 在保障政务服务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立即组织物业或安排人员切断大厅总电源，关闭

中央空调，防止浓烟或有毒气体扩散，迅速开启大厅窗户和大门，排除浓烟和有毒气体，防止二次伤害。

B.3.2.4.2 如有伤者，应安排掌握急救技能的政务服务人员采取急救措施，无掌握急救技能的政务服

务人员的，应对伤者做好保护措施，同时拨打 120 请求救援，将伤者就近送院医治。

B.3.3 恶劣天气及自然灾害

B.3.3.1 恶劣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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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应密切留意相关通知通告，在东莞市政务

服务数据管理局的统一安排下，决定是否暂停对外服务。如需暂停对外服务，应提前通过电子公告屏、

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渠道发布告示，引导服务对象通过网上办理、自助终端办理、错峰办理等方式办

事，及时告知预计恢复正常服务时间。

——恶劣天气预警生效时，政务服务大厅应安排人员检查建筑物、大厅内外设施设备是否牢固安全，

加固或妥善摆放政务服务大厅内外易坠落的物品。

——在政务服务大厅入口处应提供雨伞存放架、雨伞套等设施，保持服务厅内地面干燥洁净，并放

置“小心地滑”提示牌。

B.3.3.2 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发生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应向属地党委政府和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报告，按照

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指挥厅内服务对象和政务服务人员有序撤离至室外空旷场所，组织未能及时撤离的

人员到结实牢固的办公台、服务台处就地避震，用柔软的物品保护头部，待地震过后再迅速撤离。地震

停止后，政务服务大厅应安排人员到大厅入口、主要路口处引导救援力量入场，配合做好震后处置工作。

B.3.3.3 洪水灾害

洪水灾害发生时，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应向属地党委政府和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报告，按照

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指挥厅内服务对象和政务服务人员有序撤离至高处，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切断电

源，抢救重要资料和设备。洪水退去后，政务服务大厅应配合救援力量做好救援和灾后处置工作。

B.4 事后处置

B.4.1 迅速恢复服务

各类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务服务大厅应尽快清点损失，组织力量恢复对外服务，暂时不能恢复服务

的，应采取临时应对措施，制定恢复重建计划并对外公告。因大厅拥堵，系统、设备、网络等故障造成

服务暂停的，应在服务恢复后及时为已预约的服务对象换号，恢复预约积分，宜根据政务服务大厅服务

能力，适当提供延时服务。

B.4.2 舆情应对

各类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务服务大厅负责人应严格按照舆情管理相关要求和程序做好舆情应对工作。

如需接受媒体采访，应先取得属地党委政府和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同意，严格按照批准的范围、

口径回答问题。未经许可，任何人员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发布事件相关信息。

B.4.3 总结与备案

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政务服务大厅要总结经验教训，加强防范，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避免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并及时将事件相关情况报属地党委政府、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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